附件2：

昆明市建设局
重要事项公示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县级以上行政机关推行重大决策听证重要事项公示重点工作通报政务信息查询四项制度的决定》精神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大决策听证等四项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促进决策科学和民主化，结合昆明市建设局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重要事项公示遵循依法行政、全面真实、程序规范、及时全民原则。

    第三条 市建设局办公室负责全局重要事项公示制度推进工作。
    第四条  市建设局在实施下列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重要事项前，应当向社会公示：
    （一）负责编制的城乡规划；

（二）拟批准的资质、资格许可；

（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公益事业建设；

（四）负责起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五）重要的评优、评先、表彰、奖励等；

（六）负责组织或实施的涉及民生保障、弱势群体扶助等措施或建设项目；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示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五条  各处室拟公示和重要事项，报主管领导审批后由局建设信息办统一向社会公示。

第六条  公示的途径：
（一）市建设局六户网站和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

（二）电视、报刊等媒体；

（三）电子信息屏幕等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途径。

第七条  重要事项公示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基本情况；

（二）公示的起止日期；

（三）发布单位及发布时间；

（四）意见反馈及联系方式；

（五）其他需要公示的资料。

第八条  公示期根据公示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同，但公示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第九条  承办处室就当认真归纳和分析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充分采纳合理建议；需要进一步征求意见的，可以通过组织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收集意见。

第十条  承办处室应当在公示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重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向社会公告，并将公示的基本情况、意见和建议收集及采纳等情况书面报告监察室。
第十一条  承办处室要科学编制公示方案，严格审定公示文件，周密组织公示活动，认真归纳公示意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各处室贯彻落实重要事项公示制度情况纳入目标管理和绩效考评范围。

第十三条  监察室应当加强重要事项公示制度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推进贯彻不力或者不正确执行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行政问责办法的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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